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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虐待兒童會的觀點 

系統性兒童虐待 ─ 汲取教訓與向前邁進的機會 

 

除了提供食物、居所、教育和醫療保健之外，兒童更需要適當的社交和情感支持，並

在安全和正向的孕育關係中才能茁壯成長。家庭和社會環境的保護因素有利兒童的全

面成長及發展。兒童虐待反映了社會從微觀到宏觀各個層面的系統性失效，而且情況

正在迅速惡化。 

 

本會一直積極倡導影響兒童的各種議題。考慮到過去本地的虐兒悲劇，以及海外之系

統性兒童虐待事件的經驗教訓，香港社會極需要檢視缺口所在，以建立更完善的保護

兒童系統。根據我們的觀察，本會提出以下建議，務求改善香港現有的保護兒童系統，

尤其是需要接受住宿照顧的兒童之保護。 

 

一、刑法改革 

i) 及早識別和通報虐待：兒童虐待必須被儘早識別和攔截。經過多次諮詢和討論，現

在的焦點應該從為何需要強制通報懷疑虐待兒童個案機制轉向如何落實推行，當中設

立完備的支持配套尤其重要。我們必須抓緊機遇，加快立法程序。資源投放必須與方

案聲稱要實現的目標相配，而專業人員亦必須經過良好培訓，使該通報機制得以認真

地實施並需作成效評估，這是香港社會應努力改善的應對保護系統。 

 

ii) 預防和威懾作用：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提議引入一項新的「沒有保護罪」，訂明對兒

童負有照顧責任的人，如果知道但沒有採取合理步驟或措施，以保護兒童免受虐待或

忽略，將被追究法律責任。這罪行適用於院舍照顧和家居環境，它強調預防和威懾而

不是懲罰。我們重申，政府必須抓緊機會通過這項期待已久的立法。 

 

二、保護兒童政策：這是為兒童提供服務的機構的一套內部政策、行為守則、規則和

程序。該政策確保兒童的安全和利益放在首位。在實踐中，機構需要對員工進行入職

前審查及提供保護兒童相關培訓，這樣可避免兒童虐待難以被發現的情況，且能警惕

管理層和前線從業人員對機構內涉嫌虐待兒童的行為作出及時和適當的回應和處理。

為回應兒童需要，每一間機構應定期審查、評估和修訂其政策內容。雖然有些機構已

設立了保護兒童政策，但它應在香港被廣泛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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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政府機構托兒服務提供者之監督：負責監督的部門應根據一套特定的兒童安全

及質素標準，對非政府組織托兒服務提供者進行審核。而服務質量標準第十六條「免

於虐待」的標準和評估指標，除了要按照機構服務性質及需要之外，更需要以兒童的

角度為本。因為嬰幼兒顯然無法用言語表達他們的需求，負責監督的人員須善於識別

問題根源及揭發受虐者的隱藏傷害。發展以兒童為主導的評估工具亦可以協助審核過

程。 

 

四、調查：在涉及公共利益的情況下，必須由政府發起調查。調查需要具備獨立性及

焦點，並為受虐兒童伸張正義及作出道歉等補償。獨立調查有助理解系統性兒童虐待

的箇中原因，從而改善提供幼兒照顧服務機構的政策和實踐，令兒童住宿處所更為安

全。我們可以從歐洲國家、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對其系統性兒童虐待的

調查中汲取教訓，這些經驗在文獻中有可取的描述。 

 

五、機構管治：安全、服務質素和兒童的最佳利益應該是機構董事會的主要考慮。有

效的管治可確保風險和績效方面的監控，並制定適當的政策及流程以保護兒童，當中

重要的流程包括定期監測、突擊檢查、督導巡視、合規檢查、環境和感染觀測、記錄被

收容兒童的成長和發展狀況，以及必要的後續行動。 

 

六、保護兒童方面的培訓及課程：從事兒童工作前的大學本科或文憑課程，例如幼兒

工作員課程，應該包含保護兒童的課題。事實上自 1976 年始，《幼兒服務條例》已明

確禁止幼兒中心對兒童進行體罰。此外，專業人員應接受其在認可工作崗位的相稱強

制性保護兒童培訓。 

 

七、弱勢兒童數據庫：修訂兒童福利政策和分配相關資源必須具備清晰齊全的弱勢兒

童數據庫。數據包含了處於危機中的兒童群組之狀況和需要，接受院舍照顧的兒童的

身心健康及福祉亦需仔細檢視 (見附頁)。  

 

八、更廣泛的舉措：把握汲取教訓和向前邁進的機會，範疇包括公眾對兒童虐待、兒

童權利、保護兒童和禁止體罰等等的認知。香港社會應在保護兒童方面進行更寬和更

深的研究，並作倡導、及早介入和預防虐待兒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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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致力防止各種形式的虐待兒童事件，公眾教育、專業培訓、家庭支援和倡導是我

們的工作領域。除了預防虐兒外，我們的危機介入及治療工作包括透過機構熱線回應

有關兒童虐待的通報、對懷疑虐兒個案安排外展調查，以及後續的處理和跟進。我們

的其他工作還包括為受虐兒童和施虐者提供治療服務。我們的使命是為促進兒童全面

成長和發展，推廣一個關愛及無暴力的環境。 

 

防止虐待兒童會 

2022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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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 

弱勢兒童數據庫 

7a. 兒童虐待的危機因素： 

i. 有精神健康或藥物濫用問題的照顧者 

ii. 年輕或單親的照顧者 

iii. 施行體罰的照顧者 

iv. 有家庭暴力的家庭 

v. 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教育、身體或精神殘疾) 

vi. 有行為或情緒問題的兒童 

vii. 貧困兒童 

viii. 其他因素 - 教育水平低、不穩定居所、糧食短缺 

 

7b.  受照顧的兒童：父母無法提供持續照顧而需要住宿照顧的兒童。 

i. 家庭團聚成功百分比 

ii. 永久性計劃成功百分比 

iii. 兒童住宿安置變動的數目 

iv. 個案社工變動百分比 

v. 需要接受住宿服務至成年的兒童人數 

vi. 健康狀況包括成長和發展、心理健康、教育狀況等 

vii. 照顧兒童處所的狀況，例如處所收容數目、寄養家庭、兒童之家和住宿院舍的

輪候時間、員工人手、培訓、響應式關顧和兒童發展激勵知識和技巧的狀況 

viii. (有需要的兒童是指弱勢兒童，如果沒有接受服務的話，便難以達到合理的健康

或發展水平，這包括沒有在任何保護兒童計劃看顧下的兒童) 


